


根据省教育厅文件要求，依据各校《推荐限额表》和分

项目申报指南、认定指南，根据学校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

结合各项目立项情况，确定学校 2021 年省级质量工程拟推

荐的项目范围、项目管理部门、限额和条件（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管理

部门 
限额 申报、认定指南 

1 示范性产业学院 科技部 1 附件 4 

2 实践教

学示范

基地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教务部 1 
附件 5 

3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教务部 1 

4 校外实践教学示范基地 教务部 5 附件 6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教务部 1 附件 7 

5 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 
人力资源

部 
6 附件 8 

6 技能大师工作室 教务部 1 附件 9 

7 专业教学资源库 教务部 1 附件 10 

8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教务部 1 附件 11 

9 

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

与实践项

目 

合计 

科技部 

7 

附件 12 
10 

其

中： 

基本推荐 4 

11 高职扩招推荐 1 

12 兼职教师推荐 2 

13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创新创业

学院 
7 附件 13 

 

三、评审认定程序 

1、组建相对稳定校内外专家库，含相关专业领域专业

教师、行业企业专家和教学管理专家开展评审工作。在库中



抽选专家组成项目评审认定专家组，各评审专家组由相关领

域专业校外专家 7人组成，其中 1名为行业企业专家。依据

各项目申报、认定指南中的相关条件标准进行综合评审打分。 

2、评审推荐结果在学校办公网公示 5天。 

3、公示无异议后，向省教育厅推荐。 

四、评审要求 

1、参评的各类项目应达到对应项目申报、认定指南要

求，未达到者均不作为省级和校级各类项目推荐项目。 

2、为保证评审认定工作公平公正开展，评审认定实行

回避制度，项目组成员及其亲属不得担任评审认定专家。 

3、评审过程及结果接受学校纪委的监督。 

五、第一批项目评审计划时间安排（可根据实际情况微

调） 

（一）10月 20 日前，完成委托评审前期各项工作。 

（二）10月 24 日前，完成专家组评审。 

（三）10月 25 日前，完成学术委员会审核。 

（四）10月 31 日前，完成拟推荐项目名单公示 5天，

校级会议审定。 

（五）11月 1 日，向省教育厅报文推荐。 



六、第二批项目评审计划时间安排（可根据实际情况微

调） 

（一）11月 19 日前，完成委托评审前期各项工作。 

（二）11月 22 日，完成专家组评审。 

（三）11月 23 日前，完成学术委员会审议。 

（四）11月 29 日前，完成拟推荐项目名单公示 5天，

校长办公会审定。 

（五）11月 30 日，向省教育厅报文推荐。 

七、此前未验收且符合校级验收条件的项目同步完成验

收工作。 

    未尽事宜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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